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行政执法依据

一、行政执法主体及其依据

行政执法主体名称：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行政执法主体类别：法定行政机关

行政执法主体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第二条：国务院设立进出口商品检验部门（以下简称国家商检部门），主管全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国家商检部门设在各地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以下简称商检机构）管理所辖地区的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第三条第一款：国务院设立动植物检疫机关（以下简称国家动植物检疫机关），统一管理全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工作。国家动植物检疫机关在对外开放的口岸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业务集中的地点设立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依照本法规定实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第二条第一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通航的港口、机场以及陆地边境和国界江河的口岸（以下简称国境口岸），设立国境卫生检疫机关，依照本法规定实施传染病检疫、监测和卫生监督。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第三条第二款：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食品卫生管理工作。

第三十条：进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及设备，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
进口前款所列产品，由口岸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机构进行卫生监督、检验。检验合格的，方准进口。海关凭检验合格证书放行。
第三十一条：出口食品由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部门进行卫生监督、检验。海关凭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部门出具的证书放行。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主管全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
第二条第二款：国家质检总局设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进出口商品的口岸、集散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及其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管理所负责地区的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

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局（以下简称国家动植物检疫局）统一管理全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工作，收集国内外重大动植物疫情，负责国际间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的合作和交流。

第三条第三款：国家动植物检疫局在对外开放的口岸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业务集中的地点设立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依照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实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

第四条：入境、出境的人员、交通工具和集装箱，以及可能传播检疫传染病的行李、货物、邮包等，均应当按照本细则的规定接受检疫，经卫生检疫机关许可，方准入境或出境。

二、行政执法依据目录
	类别
	序号
	执法依据名称
	制定、发布机关
	生效日期

	法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1989.8.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1992.4.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1987.5.1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1995.10.30

	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
	2005.12.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
	1997.1.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
	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发布
	1989.3.6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国务院
	2003.11.1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
	国务院
	2005.1.1

	
	6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
	国务院
	2007.7.25

	规

章

规

章

规

章
规

章
规章
	1
	进口汽车检验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1.1

	
	2
	进口废物原料装运前检验机构认可管理办法（试行）
	国家质检总局
	2000.1.1

	
	3
	供港澳活羊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1.1

	
	4
	供港澳活牛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1.1

	
	5
	出口食用动物饲用饲料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1.1

	
	6
	出口观赏鱼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1.1

	
	7
	出入境检验检疫行政复议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1.1

	
	8
	出入境检验检疫行政处罚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1.1

	
	9
	出口烟花爆竹检验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1.1

	
	10
	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1.1

	
	11
	进境植物繁殖材料隔离检疫圃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1.1

	
	12
	进境水果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1.1

	
	13
	进境栽培介质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1.1

	
	14
	对美国、日本输往中国货物木质包装检疫监管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0.1.1

	
	15
	质量许可和卫生注册评审员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1.1

	
	16
	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0.1.1

	
	17
	进出境集装箱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2.1

	
	18
	进出口食品标签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4.1

	
	19
	出口蜂蜜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5.1

	
	20
	进出口化妆品监督检验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4.1

	
	21
	出入境检验检疫封识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5.1

	
	22
	出入境检验检疫标志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7.1

	
	23
	进口商品安全质量许可申请代理机构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7.1

	
	24
	境外评估机构认可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10.1

	
	25
	供港澳活禽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1.1

	
	26
	供港澳活猪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0.1.1


	
	27
	出入境检验检疫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管理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1.11.15

	
	28
	出入境快件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1.11.15

	
	29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2.5.1

	
	30
	进口许可制度民用商品入境验证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2.1.1

	
	31
	出入境粮食和饲料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2.3.1

	
	32
	供港澳食用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2.1.1

	
	33
	进口食品国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2.3.14

	
	34
	进口涂料检验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2.5.20

	
	35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登记管理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2.5.20

	
	36
	供港澳蔬菜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2.7.1

	
	37
	进出口商品免验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2.10.1

	
	38
	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2.9.1

	
	39
	进出境肉类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2.10.1

	
	40
	认证违法行为处罚暂行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2.12.15

	
	41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3.1.1

	
	42
	进出境水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2.12.10

	
	43
	强制性产品认证代理申办机构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2.12.10

	
	44
	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员管理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3.1.1

	
	45
	出入境检验检疫代理报检管理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3.1.1

	
	46
	进口旧机电产品检验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3.5.1

	
	47
	国际航行船舶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3.3.1

	
	48
	进出口商品抽查检验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3.2.1

	
	49
	进境动物和动物产品风险分析管理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3.2.1

	
	50
	进境植物和植物产品风险分析管理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3.2.1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金伯利进程国际证书制度管理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3.1.1

	
	52
	进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3.11.1

	
	53
	出境竹木草制品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3.7.1

	
	54
	进境动物遗传物质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3.7.1

	
	55
	汽车运输出境危险货物包装容器检验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3.12.1

	
	56
	出口货物实施检验检疫绿色通道制度管理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3.7.18

	
	57
	出口工业产品生产企业分类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3.10.1

	
	58
	进口旧机电产品检验监督程序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3.10.1

	
	59
	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进出物品检验检疫管理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4.1.1

	
	60
	出入境人员携带物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4.1.1

	
	61
	国境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出入境检验检疫应急处理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3.11.7

	
	62
	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4.1.1

	
	63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执法监督与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4.3.12

	
	64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4.10.1

	
	65
	认证及认证培训、咨询人员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4.8.1

	
	66
	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4.5.24

	
	67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4.8.1

	
	68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许可委托实施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4.7.1

	
	69
	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4.8.1

	
	70
	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5.4.1

	
	71
	进境水果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5.7.5

	
	72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处理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5.3.1

	
	73
	保税区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5.3.1

	
	74
	进出口商品复验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5.10.1

	
	75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5.7.15

	
	76
	认证培训机构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5.11.1

	
	77
	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6.1.1

	
	78
	进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6.1.1

	
	79
	出入境检验检疫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6.4.1

	
	80
	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6.4.1

	
	81
	出入境口岸食品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
	2006.4.1

	
	82
	进出口煤炭检验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6.8.1

	
	83
	出境水果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7.2.1

	
	84
	进口医疗器械检验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7.12.1

	
	85
	口岸艾滋病防治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7.12.1

	
	86
	进口商品残损检验鉴定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
	2007.10.1


三、行政许可

(一)出入境检验检疫代理报检单位注册登记
1、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第二十一条： 为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办理报检手续的代理人应当在商检机构进行注册登记。

《出入境检验检疫代理报检管理规定》（国家质检总局2002年第34号令）
2、实施机关：
    受理机构：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审核机构：国家质检总局

（二）进境（过境）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审批

1、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第十条：输入动物、动物产品、植物种子、种苗等其他繁殖材料的，必须事先提出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

第二十三条：要求运输动物过境的，必须事先商得中国国家动植物检疫机关同意，并按照指定的口岸和路线过境。

第二十八条：携带、邮寄植物种子、种苗以及其繁殖材料进境的，必须事先提出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

第五条　国家禁止下列各物进境：

（1）动植物病原体（包括菌种、毒种等）、害虫及其他有害生物； 

（2）动植物疫情流行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关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 

（3）动物尸体； 

（4）土壤。 

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发现有前款规定的禁止进境物的，作退回或者销毁处理。 

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引进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禁止进境物的，必须事先提出申请，经国家动植物检疫机关批准。 

本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禁止进境物的名录，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

第九条：输入动物、动物产品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第五条第一款所列禁止进境物的检疫审批，由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或者其授权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负责。 

输入植物种子、种苗及其他繁殖材料的检疫审批，由植物检疫条例规定的机关负责。

第十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方可办理进境检疫审批手续：

（1）输出国家或者地区无重大动植物疫情； 

（2）符合中国有关动植物检疫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3）符合中国与输出国家或者地区签订的有关双边检疫协定（含检疫协议、备忘录等，下同）。 

第十一条　检疫审批手续应当在贸易合同或者协议签订前办妥。

第十二条　携带、邮寄植物种子、种苗及其他繁殖材料进境的，必须事先提出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因特殊情况无法事先办理的，携带人或者邮寄人应当在口岸补办检疫审批手续，经审批机关同意并经检疫合格后方准进境。

第十三条　要求运输动物过境的，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必须事先向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提出书面申请，提交输出国家或者地区政府动植物检疫机关出具的疫情证明、输入国家或者地区政府动植物检疫机关出具的准许该动物进境的证件，并说明拟过境的路线，国家动植物检疫局审查同意后，签发《动物过境许可证》。 

第十四条　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引进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第五条第一款所列禁止进境物的，办理禁止进境物特许检疫审批手续时，货主、物主或者其代理人必须提交书面申请，说明其数量、用途、引进方式、进境后的防疫措施，并附具有关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签署的意见。 

第十五条　办理进境检疫审批手续后，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货主、物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重新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 

（1）变更进境物的品种或者数量的； 

（2）变更输出国家或者地区的； 

（3）变更进境口岸的； 

（4）超过检疫审批有效期的。

《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2002年第25号令）
《进境水果检疫管理办法》（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1999年第12号令）

《进境栽培介质检疫管理办法》（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1999年第13号令）

《出入境粮食和饲料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2001年第7号令）
《进出境肉类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2002年第26号令）
《进出境水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2002年第31号令）
《进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2003年第44号令）
《进境动物遗传物质检疫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2003年第47号令）
《出入境人员携带物检疫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2003年第56号令）

2、实施机关：

（1）申请进口自捕鱼、奶制品、蓝干/湿皮、已鞣制毛皮、洗净毛、毛条、炭化毛、水洗羽毛、水洗羽绒、蚕丝等（季节性开放口岸除外），受理机构为国家质检总局，审核机构为国家质检总局。

（2）肉类、水产品、肠衣、鲜奶、蛋类及制品、新鲜水果、粮谷类、动植物源性饲料及其添加剂等，受理机构为入境口岸直属检验检疫局，审核机构为国家质检总局。

（3）活动物、原皮、原毛、原羽毛/绒、生骨、生蹄、生角、明胶、蚕茧、烟草类、植物栽培介质、特许审批类等，受理机构为目的地直属检验检疫局，审核机构为国家质检总局。
（4）来料加工的水产品，受理及审核机构均为使用地直属检验检疫局。

（三）进出境动物隔离检疫场的指定程序
1、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第十四条：“输入动植物，需隔离检疫的，在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指定的隔离场所检疫”。

第二十条：出境前需经隔离检疫的动物，在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指定的隔离场所检疫。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四条：输入种用大中家畜的，应当在国家动植物检疫局设立的动物隔离检疫场所隔离检疫45日；输入其他动物的，应当在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指定的动物隔离检疫场所隔离检疫30日。

第三十三条：输出动物，出境前需经隔离检疫的，在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指定的隔离场所检疫。

2、实施机关：
（1）猪、牛、羊等大中动物

受理机构：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审核机构：国家质检总局。

（2）其他动物

受理与审核机构：云南检验检疫局。

（四）进境植物隔离检疫圃的指定

1、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第十四条：输入动植物,需隔离检疫的,在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指定的隔离场所检疫。

《进境植物繁殖材料检疫管理办法》（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1999年第10号令）

《进境植物繁殖材料隔离检疫圃管理办法》（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1999年第11号令）
2、实施机关：

（1）国家圃或专业圃

受理机构：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审核机构：国家质检总局。

（2）地方圃

受理及审核机构：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五）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质量许可

1、依据：
《中华人名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第十七条：为出口危险货物生产包装容器的企业，必须申请商检机构进行包装容器的性能鉴定。生产出口危险货物的企业，必须申请商检机构进行包装容器的 使用鉴定。使用未经鉴定合格的包装容器的危险货物，不准出口。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第334号令）

第五条第三款：质检部门负责发放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容器的生产许可证，负责对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的产品质量实施监督，并负责前述事项的监督检查。

《关于下放出口危包质量许可证审批权的通知》（国质检检函[2007]661号）

2、实施机关：

受理机构：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审核机构：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六）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许可
1、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第三条：商检机构和经国家商检部门许可的检验机构，依法对进出口商品实施检验。

第八条：经国家商检部门许可的检验机构，可以接受对外贸易关系人或者外国检验机构的委托，办理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业务。

第二十二条：国家商检部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考核，许可符合条件的国内外检验机构承担委托的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业务。

《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2003年第58号令） 

2、实施机关：

受理机构：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审核机构：国家质检总局

申请单位的中方投资者为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的大型企业的，受理机构、审核机构均为国家质检总局。

（七）出入境检验检疫熏蒸、消毒处理机构及人员核准

1、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

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从事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熏蒸、消毒处理业务的单位和人员，必须经口岸动植物检疫机构考核合格。

2、实施机关：

受理机构：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审核机构：国家质检总局

（八）口岸卫生许可证核发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

第一百零七条第二项：国境口岸内的涉外宾馆，以及向入境、出境的交通工具提供饮食服务的部门，营业前必须向卫生检疫机关申请卫生许可。 

（九）入出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

1、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

第十一条：入境、出境的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的携带人、托运人或者邮递人，必须向卫生检疫机关申报并接受卫生检疫，未经卫生检疫机关许可，不准入境、出境。海关凭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特殊物品审批单放行。

2、实施机关：

检验检疫机构
(十)进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生产、加工、存放单位登记注册

1、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第七条：国家动植物检疫机关和口岸动植物检疫对进出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的生产、加工、存放过程，实行检疫监督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

第十七条：国家对向中国输出动植物产品的国外生产、加工、存放单位，实行注册登记制度。

第三十二条：对输入国要求中国向其输出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生产、加工、存放单位注册登记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可以实行注册登记，并报国家动植物检疫局备案。

《供港澳活羊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1999年第3号令）

《供港澳活牛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1999年第4号令）

《出口食用动物饲用饲料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1999年第5号令）

《出口观赏鱼检疫管理办法》（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1999年第6号令）

《供港澳活禽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2000年第26号令）

《供港澳活猪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2000年第27号令）

《供港澳食用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1年第8号令）

2、实施机关：

（1）进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生产、加工、存放单位登记注册的实施机关：

受理机构：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审核机构：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或国家质检总局

（2）向中国输出动植物及其产品的境外生产、加工、存放单位登记注册的实施机关：

受理及审核机构：国家质检总局

（十一）出口商品质量许可

1、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第三十八条：国家根据需要，对涉及安全、卫生等重要的进出口商品及其生产企业实施进口安全质量许可制度和出口质量许可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家商检局会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制定。

2、实施机关：

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十二）总项目：进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登记

分项目：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登记
1、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第三十九条：国家对出口食品及其生产企业（包括加工厂、屠宰场、冷库、仓库，下同）实施卫生注册登记制度。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登记管理规定》（国家质检总局2002年第20令）。

1、 实施机关：

受理机构：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审核机构：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十三）设立认证培训、认证咨询机构审批

1、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发布《认证机构及认证培训、咨询机构审批登记与监督管理办法》（国认可联［2002］21号）
2、实施机关：

受理机关：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批准机关：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十四）进出口化妆品生产、加工单位卫生注册登记
1、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2、实施机关：

受理机构：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审核机构：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十五）进出境快件运营单位核准

1、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出入境快件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2001年第3号令)

2、实施机关：

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十六）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员注册
1、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员管理规定》（国家质检总局2002年第33号令）
2、实施机关：

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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